
自願性休漁獎勵辦法第四條、第五條、第八條 

修正總說明 

自願性休漁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訂定發布全文十條，並於一百零九年間歷經二次修正。 

為簡政便民及配合實務作業，考量申請人申請休漁獎勵金時原則依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之資料勾稽漁船進出港紀錄為據，爰刪除應檢

附之相關證明文件；又查「二十噸以上漁船出海作業時限及船員最低員額

等規定」於一百十年九月六日廢止，另漁船船員管理規則於一百十年八月

二十三日修正發布施行，爰配合修正不予核發休漁獎勵金之例外情事；並

刪除適用期間已屆滿之條文，爰修正「自願性休漁獎勵辦法」第四條、第

五條、第八條規定，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 刪除一百零九年度申請自願性休漁獎勵金之條件。(修正條文第四

條) 

二、 修正申請自願性休漁獎勵金應檢附之文件，及船體滅失後原漁業人

得申請休漁獎勵金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五條) 

三、 增訂違反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定漁船出海船員最低員額標準，

得例外予以核發自願性休漁獎勵金之情形。(修正條文第八條) 

   



自願性休漁獎勵辦法第四條、第五條、第八條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漁業人申請休漁

獎勵金，其漁船應符合

下列條件： 

一、漁船領有特定漁業

執照，且非屬活魚

運搬船、白帶魚運

搬船、專營娛樂漁

業或漁業權漁業之

漁船。 

二、休漁獎勵期間(指前

一年九月一日至當

年八月三十一日)，

漁船累計出海作業

九十日以上且作業

時數二百七十小時

以上，及在國內港

口休漁一百二十日

以上。 

前項第二款所定在

國內港口休漁日數應以

休漁獎勵期間扣除出海

作業日數及執行收回漁

業執照處分期間計算

之。 

漁船之漁業人異

動，其出海作業日數與

時數，及在國內港口休

漁日數不得併計。但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予併計： 

一、漁船之原漁業人經

變更漁業人登記

後，再次變更登記

第四條 漁業人申請休漁

獎勵金，其漁船應符合

下列條件： 

一、漁船領有特定漁業

執照，且非屬活魚

運搬船、白帶魚運

搬船、專營娛樂漁

業或漁業權漁業之

漁船。 

二、休漁獎勵期間(指前

一年九月一日至當

年八月三十一日)，

漁船累計出海作業

九十日以上且作業

時數二百七十小時

以上，及在國內港

口休漁一百二十日

以上。 

申請一百零九年度

休漁獎勵金者，漁船應

於休漁獎勵期間累計出

海作業六十日以上，及

在國內港口休漁一百二

十日以上，不受前項第

二款條件之限制。 

第一項第二款所定

在國內港口休漁日數應

以休漁獎勵期間扣除出

海作業日數及執行收回

漁業執照處分期間計算

之。 

漁船之漁業人異

動，其出海作業日數與

一、第二項為一百零九年

度之休漁獎勵申請條

件之例外規定，因一

百零九年度獎勵休漁

計畫已結束，爰刪除

該項規定。 

二、現行第三項移列修正

條文第二項，並配合

酌修文字。 

三、現行第四項及第五項

移列修正條文第三項

及第四項，內容未修

正。 



為原漁業人者，該

同一漁業人之經營

期間。 

二、因繼承而變更漁業

人登記。 

三、配偶間漁船所有權

移轉而變更漁業人

登記。 

四、直系血親間漁船所

有權移轉而變更漁

業人登記。 

漁船由同一漁業人

以原有漁船汰建新船，

其出海作業日數、時數，

及在國內港口休漁日數

得予併計。 

時數，及在國內港口休

漁日數不得併計。但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予併計： 

一、漁船之原漁業人經

變更漁業人登記

後，再次變更登記

為原漁業人者，該

同一漁業人之經營

期間。 

二、因繼承而變更漁業

人登記。 

三、配偶間漁船所有權

移轉而變更漁業人

登記。 

四、直系血親間漁船所

有權移轉而變更漁

業人登記。 

漁船由同一漁業人

以原有漁船汰建新船，

其出海作業日數、時數，

及在國內港口休漁日數

得予併計。 

第五條  漁業人申請休漁

獎勵金應填具申請書，

並檢附下列文件： 

一、領據。 

二、撥款帳戶存摺封面影

本，帳號應清晰可

見。領現金者免附。 

三、向遠洋漁業產業團體

申請者，檢附海岸巡

防機關提供之漁船

進出港資料。 

四、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

文件。 

漁船所有權移轉或

船體滅失前，原漁業人

第五條  漁業人申請休漁

獎勵金應填具申請書，

並檢附下列文件： 

一、漁船進出港時間明

細表，或海岸巡防

機關提供之漁船進

出港資料。 

二、漁船進出港檢查紀

錄簿正本，由區漁

會或遠洋漁業產業

團體查對後發還。 

三、領據。 

四、撥款帳戶存摺封面

影本，帳號應清晰

可見。領現金者免

一、考量現行實務作業，

多以本會漁業署之資

料勾稽漁船進出港時

間，為簡政便民，爰刪

除第一項第一款及第

二款規定。現行第一

項第三款及第四款移

列第一項第一款及第

二款。 

二、另基於資通安全，遠

洋漁業產業團體尚無

使用本會漁業署系統

資料，無法勾稽漁船

進出港時間，為利遠

洋漁業產業團體審



已符合前條規定者，於

漁船所有權移轉或船體

滅失後，原漁業人得依

前項及第六條規定申請

休漁獎勵金。 

附。 

漁船所有權移轉

前，原漁業人已符合前

條規定者，於漁船所有

權移轉後，原漁業人得

依前項及第六條規定申

請休漁獎勵金。 

核，申請休漁獎勵金

案件之漁業人應檢附

海岸巡防機關提供之

漁船進出港資料供其

查對。又為利審核，申

請人如有必要，得檢

附其他證明文件，爰

新增第一項第三款及

第四款規定。 

三、漁船船體滅失前，漁

業人已符合休漁獎勵

金申請資格者，其情

形與喪失漁船所有權

相同，爰增訂其得申

請休漁獎勵金，爰修

正第二項規定。 

第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予核發休漁獎勵

金；已核發者應撤銷或

廢止之，並依法追繳： 

一、應檢附之文件或其

內容不完備，無法

補正或經命補正而

逾期未補正或補正

不完全。 

二、未符合第四條規定。 

三、未依第六條第一項、

第四項及第五項規

定期限向區漁會或

遠洋漁業產業團體

提出申請。 

四、漁船已申領當年度

休漁獎勵金或禁漁

獎勵金。 

五、休漁獎勵期間漁船

有違反本法或遠洋

漁業條例規定，經

依法對漁業人處罰

第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予核發休漁獎勵

金；已核發者應撤銷或

廢止之，並依法追繳： 

一、應檢附之文件或其

內容不完備，無法

補正或經命補正而

逾期未補正或補正

不完全。 

二、未符合第四條規定。 

三、未依第六條第一項、

第四項及第五項規

定期限向區漁會或

遠洋漁業產業團體

提出申請。 

四、漁船已申領當年度

休漁獎勵金或禁漁

獎勵金。 

五、休漁獎勵期間漁船

有違反本法或遠洋

漁業條例規定，經

依法對漁業人處罰

一、第一項第五款第三目

規定，酌作標點符號

修正。 

二、「二十噸以上漁船出

海作業時限及船員最

低員額等規定」已於

一百十年九月六日廢

止，另有關漁船出海

船員及幹部船員最低

員額之編配，業已合

併規定於漁船船員管

理規則第二十二條附

表五，爰刪除第一項

第五款第四目規定。 

三、現行第一項第五款第

五目及第六目目次順

移，並配合酌修文字。 

四、又依漁船船員管理規

則第二十二條附表五

備註一規定直轄市、

縣(市)政府得依主管

權責逕行訂定總噸位



或處分。但其處罰

或處分屬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適用之： 

(一)違反本法第八條

第一項規定，未

經主管機關許可

建造、改造或租

賃漁船。 

(二)違反本法第十一

條第二項規定，

未經主管機關核

准擅自休業達一

年以上。 

(三)違反本法第三十

九條之一第二項

規定，僱用私人

武裝保全人員未

事先報請中央主

管機關備查，或

違反同條第三項

規定，所僱用非

我國籍之私人武

裝保全人員及其

持有或使用之槍

砲、彈藥、刀械，

未在國外登（離）

船，或進入已報

請備查受保護漁

船以外之中華民

國領域。 

(四)違反漁船建造許

可及漁業證照核

發準則規定。 

(五)違反漁船船員管

理規則或臺灣地

區漁船船主境外

僱用及接駁暫置

大陸地區漁船船

或處分。但其處罰

或處分屬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適用之： 

(一)違反本法第八條

第一項規定，未

經主管機關許可

建造、改造或租

賃漁船。 

(二)違反本法第十一

條第二項規定，

未經主管機關核

准擅自休業達一

年以上。 

(三)違反本法第三十

九條之一第二項

規定，僱用私人

武裝保全人員未

事先報請中央主

管機關備查。或

違反同條第三項

規定，所僱用非

我國籍之私人武

裝保全人員及其

持有或使用之槍

砲、彈藥、刀械，

未在國外登（離）

船，或進入已報

請備查受保護漁

船以外之中華民

國領域。 

(四)違反依本法第五

十四條第五款所

定有關二十噸以

上漁船出海作業

時限及船員最低

員額等規定。 

(五)違反漁船建造許

可及漁業證照核

未滿二十漁船之出海

船員最低員額標準，

為配合修正條文第一

項第五款第五目規

定，爰增訂第一項第

五款第六目規定。 

五、第一項第六款規定，

酌作文字修正。 

六、其餘未修正。 



員許可及管理辦

法規定。 

(六)違反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所

定有關漁船出海

船員最低員額標

準。 

(七)有太平洋黑鮪漁

撈作業管理辦法

第三十四條規定

情形。 

(八)經依遠洋漁業條

例第四十二條第

三項第一款規定

處罰。 

六、漁船在休漁獎勵期

間涉有走私、偷渡、

電、毒、炸魚或漁業

動力用油優惠油價

標準第十三條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五款

及第三項所定違規

情形之一。 

前項第五款及第六

款不予核發之情形，漁

船因繼承或配偶、直系

血親間移轉後，仍不予

核發當年度休漁獎勵

金。 

發準則規定。 

(六)違反漁船船員管

理規則或臺灣地

區漁船船主境外

僱用及接駁暫置

大陸地區漁船船

員許可及管理辦

法規定。 

(七)有太平洋黑鮪漁

撈作業管理辦法

第三十四條規定

情形。 

(八)經依遠洋漁業條

例第四十二條第

三項第一款規定

處罰。 

六、漁船在休漁獎勵期

間涉有走私、偷渡、

電、毒、炸魚或漁業

動力用油優惠油價

標準第十三條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五款

及第三項所定違規

情形之一。 

前項第五款及第六

款不予核發之情形，漁

船因繼承或配偶、直系

血親間移轉後，仍不予

核發當年度休漁獎勵

金。 

 


